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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民主党派、工

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加大政务公开，完

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们是人民政府，

所有工作都要充分体现人民意愿，全面接受人民监督。

各位代表！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平等

一员。要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认真落实中

央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扶持人口较少

民族发展，继续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族儿女和睦相处、和衷共

济、和谐发展、心心相印，一定会更加幸福安康、兴旺发达。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

团结海外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发挥侨胞参与祖国现

代化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的独特作

用，使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各位代表！

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推进，全军和武警部队

展现出新的风貌和战斗力水平。新的一年，要紧紧围绕党在

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

设，不断提高军队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统筹推进

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建设，加

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步伐，加强国防科研和高新技术武器装

备发展。狠抓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

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加强国防动员和

后备力量建设，强化日常战备和边防海防空防管控。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力量。坚决完成

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维和护航和处置突发事件等任务，积

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各级政府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

国防和军队建设，密切鱼水情谊，使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

各位代表！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准确落实

基本法，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大力发展经

济、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进民主、维护社会和谐。进一步扩

大内地与港澳合作，促进港澳自身竞争力提升。在国家全面

深化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香港、澳门一定会实现更好发展。

我们将全面贯彻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九二共识”，

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巩固增进两岸政治互信，促进经济融

合，推动交流合作，开展协商谈判，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

念，维护骨肉情谊，凝聚同胞心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美好家

园、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我们期待双方越走越

近，越走越亲，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阻挡、不可逆

转的历史潮流。

各位代表！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六十周年。中国人民热

爱和平、渴望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稳定的国际环

境。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

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切实维护我国公民和

法人海外合法权益。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巩固睦邻友好，深

化互利合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

开历史倒车。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与合作，维护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深化同各大国战略对话与务实合作，推动建立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大国关系。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将积极参与国

际多边事务，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

用，切实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方向发展。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推进人类持久和平，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各位代表！

人民赋予重托，奋斗创造未来。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齐心协力，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4 年第 2 号）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

提出的《关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14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2013年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14年3月1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4 年第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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